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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国企改革“三年行动”的收
官，国资国企将在“深化改革”上持续
发力。2023年广东省政府工作报告提
及，将实施国资国企高质量发展转型
行动，推进战略性重组和专业化整合，
加快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
推动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做强做优。

作为国企改革的典范项目之一，
粤水电（002060.SZ）通过收购资产，将
控股股东建工控股旗下资产建工集
团 100%股权合并至上市公司，国有
主 业 整 体 上 市（以 下 简 称“ 此 次 交
易”）。交易完成后，公司实际控制人
仍为广东省国资委。

多年来，粤水电坚持工程建设和
清洁能源投资双主业发展，从营收结
构来看，2022 年工程建设及发电业务
占比分别为 82.48%及 10.55%；从毛利
情况看，工程建设、发电业务分别实
现毛利 5.88 亿元和 10.50 亿元，分别
占比 33.7%及 60.2%。

未来，公司将紧跟国家“新基建”
发展步伐，响应国家“碳达峰、碳中
和”战略目标，把握历史发展机遇，做
强做优做大工程建设和清洁能源投
资及装备制造业。

进军新能源
开辟第二增长曲线

近年来，清洁能源发电无疑是发

展前景最广阔的行业之一，以风电、
光伏、氢能等为代表的新能源产业链
发展火热。为积极响应“双碳”战略
部署，粤水电近年来积极布局高毛利
的清洁能源发电业务，在风、光、储氢
的大手笔投资不断。

截 至 2023 年 5 月 18 日 ，粤 水 电
累计已投产发电的清洁能源项目总
装机 2980.76 兆瓦，相比于 2021 年的
1542.38 兆瓦大幅增长 93.26%，装机
规模接近翻倍，其中水力发电 380.5
兆瓦，风力发电 723 兆瓦，光伏发电
1877.26 兆瓦。目前公司在手框架协
装机规模超过 10 吉瓦，未来 1-2 年
有望落地大批新能源发电项目，2023
年计划实现清洁能源投产装机 3200
兆瓦。

有券商观点认为，十四五期间，
水电站将迎来新一轮投产高峰，同步
带动发电量快速增长。电价方面，长
城证券认为十四五期间电价将持续
温和上涨。这意味着，粤水电作为广
东省水利建设的龙头企业和地铁建
设的主力军，发电收入增长具有高确
定性。

在大型储能方面，粤水电参与了
清远抽水蓄能电站、肇庆浪江抽水储
能电站等 6座抽水储能电站的工程建
设，目前清洁能源发电项目电源侧配
置一定比例的储能设施，现已建成投
产的储能设备容量为 955 兆瓦时，随

着其清洁能源业务发展，配套储能规
模不断扩大。

除 了 新 能 源 发 电 外 ，粤 水 电 还
“抢跑”布局氢能业务。2022 年 2 月，
公司就与兴邦科技、乌海市政府签订

《战略合作框架协议》，计划与各方联
手向氢电产业链投资 168 亿至 188 亿
元，突破氢能领域“卡脖子”技术的研
发攻关，并在“风光绿氢制储运加”等
方面发力。

在清洁能源装备制造方面，公司
主营陆地风电塔筒、海上风电塔筒及
管桩、光伏支架等业务，已在广州增
城、阳江、云浮，新疆奇台县、巴楚县
等地设有 7 个厂区共 44 万平方米、24
条生产线的新能源装备制造产业园，
拥有较强的生产能力，年设计产能约
28 万吨。目前在手订单充足，生产任
务饱满。

公司表示，未来将抓住清洁能源
发展机遇，加大投资力度，大力发展
陆地、海上风电塔筒及光伏支架业
务，扩大清洁能源装备制造业务规
模，增加经营收入，提高盈利水平。

持续加码工程主业
优质资产增厚业绩

在工程建设方面，近年来，粤水电
积极承建多个大型项目，包括珠江三
角洲水资源配置工程、环北部湾广东
水资源配置工程、北江航道扩能升级
项目、广东省韩江高陂水利枢纽、湖南
省毛俊水库工程等大中型水利水电工
程，并参与了广州市轨道交通二十二
号线、粤东城际铁路一环一射线等轨
道交通工程，相关工程经验丰富。

提升主营业务核心竞争力是此
次交易的重要目的。据悉，粤水电本
就具备水利水电工程施工总承包特
级资质，建工集团则拥有建筑工程施
工、市政公用工程施工、公路工程施
工三类四项总承包特级资质，是广东
省重大建设项目的主力承担者。随
着重组落地，粤水电工程服务业务的
重点领域将进一步拓展至建筑施工，
承接大型基建项目的优势凸显。

同时，此次交易利于提升上市公
司盈利能力。建工集团近年来承担
的代表性项目有广东省职教城、广州

白云国际机场扩建工程 T2 航站楼工
程等。根据业绩承诺，建工集团将在
2023 年至 2025 年三年内实现扣非归
母净利润不低于 10.46 亿元、10.95 亿
元、11.33 亿元。值得市场关注的是，
建工集团 100%股权于 2023 年 1 月 6
日完成资产过户，2023 年一季度将并
表增厚上市公司业绩。

水网、轨交建设双提速
工程基本盘稳中有进

回顾粤水电发展史，公司缘起华
东水力发电工程局 101 工程处，后奉
命南下承担起广东水利建设重任，在
广东生根壮大。2022 年公司广东地
区营收占比为 77.72%，广东省是公司
的战略要地，也是改革开放的排头
兵、先行地、实验区，地处粤港澳大湾
区。数据显示，2022 年粤港澳大湾区
经济总量超 13万亿元人民币，综合实
力显著增强，在全国新发展格局中具
有重要战略地位，与美国旧金山湾、
纽约湾、日本东京湾并称为世界四大
湾区。未来，粤水电将依托粤港澳大
湾区区位优势，乘政策东风，坚持双
主业发展，扬帆起航。

从营收分产品来看，2022 年粤水
电水利水电、市政工程占比分别为
56.66%及 20.23%，均隶属工程建设板
块。近年来国家对水利建设投入的
力度不断加大，加强水治理、水资源
配置及抽水蓄能建设已经成为国家
发展规划的重点，未来水利工程建设
市场前景广阔。

根据《国家水网建设规划纲要》，
国务院提出要加快建设现代化高质
量水利基础设施网络，重点解决水资
源、水生态、水环境、水灾害等问题。
招商证券认为，该文件明确加快布局
和完善水利设施建设，加强水网与相
关产业协同发展，水利工程建设需求
将持续释放。

国家水网是现代化基础设施建设
的重要组成部分。水利部规划 2023
年全国将完成水利建设投资 8000 亿
元以上，2023 一季度全国完成水利建
设投资 1898 亿元，同比增加 76.2%;落
实水利建设投资 4071 亿元，同比增长
15.6%；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 11项，同

比去年多 6 项，总投资规模达 476 亿
元，同比增加 252亿元。在《国家水网
建设规划纲要》落地的背景下，水利投
资增速有望维持高位。

同时，轨道交通工程建设也将迎
来较快增长。经过多年发展，粤港澳
大湾区轨道交通网逐渐形成，区内运
营和在建的轨道交通里程超 5400 公
里，远期规划总里程将逾 1 万公里。
预计到 2035 年，大湾区轨道交通运营
规模达 7500 公里。据《广东省综合交
通运输体系“十四五”发展规划》，“十

四五”期间，广东省共安排交通基础
设施重大建设项目投资约 2 万亿元，
其中轨道交通占 8800亿元。

水网建设加快、轨交提速将为公
司带来新的历史发展机遇，2023 年第
一季度，粤水电新签工程施工项目订
单达 244 个，对应的工程施工金额达
192.27 亿元，已签约未完工订单 1793
亿元，在手订单充裕有望给后续收入
增长提供较好支撑；公司预计 2023 年
承接工程任务量 1401亿元。

（CIS）

粤水电重组成效显现
清洁发电装机规模翻倍 加码工程主业增厚业绩

图1:粤水电新疆巴楚光伏发电项目（公司供图）

图2:粤水电制造的海上风电塔筒（公司供图）

图3:广东韩江高陂水利枢纽工程（公司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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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凯龙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议案或修改议案的情况；本次股东大会上没有新提案提交表决。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3年5月31日下午14:00
(2)网络投票时间：2023年5月31日。其中：
①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3年 5月 31日 9:15-9:

25，9:30-11:30和13:00-15:00；
②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3年5月31日09:

15-15:0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
湖北凯龙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办公楼一楼会议室(湖北省荆门市东宝区泉口路20号)。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4、会议召集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邵兴祥先生。
6、会议通知：公司于2023年5月16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

报》和巨潮资讯网站上刊载了《湖北凯龙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3年第二次临时
股东大会的通知》；于2023年5月22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站上刊载了《湖北凯龙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增加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
大会临时提案暨股东大会补充通知的公告》。

7、本次会议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湖北凯龙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51人，代表股份134,771,169股，占公司全部

股份的34.4473％。
（1）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37人，代表股份120,486,621股，占公司全部股份的

30.7962%。
（2）股东参与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股东14人，代表股份14,284,548

股，占公司全部股份的3.6511%。
（3）中小股东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投票的中小股东34人，代表股份23,496,011

股，占公司全部股份的6.0055%。
注：中小股东是指除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公司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以外的其他股东。
2、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记名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表决通过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符合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条件的议案》
该项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现场及网络投票同意票数30,630,14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266％；反对票数 22,5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734％；弃权票数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表决情况为：同意票数23,473,51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99.9042％；反对票数 22,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958％；弃权票数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000％。

关联股东中荆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邵兴祥、文正良、罗时华、邵峰、卢卫东、刘哲已回
避表决。

2、逐项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方案的议案》，各子议案的表决结果
如下：

2.01发行股票的种类
该项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现场及网络投票同意票数30,630,14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266％；反对票数 22,5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734％；弃权票数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表决情况为：同意票数23,473,51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99.9042％；反对票数 22,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958％；弃权票数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000％。

关联股东中荆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邵兴祥、文正良、罗时华、邵峰、卢卫东、刘哲已回
避表决。

2.02发行股票的面值
该项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现场及网络投票同意票数30,524,94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834％；反对票数 22,5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734％；弃权票数105,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5,2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3432％。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表决情况为：同意票数23,368,31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99.4565％；反对票数 22,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958％；弃权票数105,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5,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477％。

关联股东中荆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邵兴祥、文正良、罗时华、邵峰、卢卫东、刘哲已回
避表决。

2.03发行方式和发行时间
该项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现场及网络投票同意票数30,524,94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834％；反对票数 22,5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734％；弃权票数105,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5,2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3432％。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表决情况为：同意票数23,368,31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99.4565％；反对票数 22,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958％；弃权票数105,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5,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477％。

关联股东中荆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邵兴祥、文正良、罗时华、邵峰、卢卫东、刘哲已回

避表决。
2.04发行数量
该项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现场及网络投票同意票数30,524,94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834％；反对票数 22,5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734％；弃权票数105,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5,2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3432％。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表决情况为：同意票数23,368,31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99.4565％；反对票数 22,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958％；弃权票数105,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5,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477％。

关联股东中荆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邵兴祥、文正良、罗时华、邵峰、卢卫东、刘哲已回
避表决。

2.05发行对象和认购方式
该项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现场及网络投票同意票数30,524,94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834％；反对票数 22,5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734％；弃权票数105,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5,2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3432％。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表决情况为：同意票数23,368,31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99.4565％；反对票数 22,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958％；弃权票数105,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5,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477％。

关联股东中荆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邵兴祥、文正良、罗时华、邵峰、卢卫东、刘哲已回
避表决。

2.06发行价格和定价方式
该项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现场及网络投票同意票数30,524,94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834％；反对票数 22,5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734％；弃权票数105,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5,2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3432％。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表决情况为：同意票数23,368,31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99.4565％；反对票数 22,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958％；弃权票数105,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5,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477％。

关联股东中荆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邵兴祥、文正良、罗时华、邵峰、卢卫东、刘哲已回
避表决。

2.07限售期安排
该项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现场及网络投票同意票数30,524,94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834％；反对票数 22,5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734％；弃权票数105,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5,2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3432％。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表决情况为：同意票数23,368,31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99.4565％；反对票数 22,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958％；弃权票数105,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5,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477％。

关联股东中荆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邵兴祥、文正良、罗时华、邵峰、卢卫东、刘哲已回
避表决。

2.08上市地点
该项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现场及网络投票同意票数30,524,94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834％；反对票数 22,5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734％；弃权票数105,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5,2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3432％。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表决情况为：同意票数23,368,31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99.4565％；反对票数 22,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958％；弃权票数105,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5,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477％。

关联股东中荆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邵兴祥、文正良、罗时华、邵峰、卢卫东、刘哲已回
避表决。

2.09募集资金用途
该项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现场及网络投票同意票数30,524,94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834％；反对票数 22,5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734％；弃权票数105,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5,2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3432％。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表决情况为：同意票数23,368,31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99.4565％；反对票数 22,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958％；弃权票数105,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5,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477％。

关联股东中荆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邵兴祥、文正良、罗时华、邵峰、卢卫东、刘哲已回
避表决。

2.10发行前滚存的未分配利润安排
该项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现场及网络投票同意票数30,524,94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834％；反对票数 22,5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734％；弃权票数105,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5,2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3432％。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表决情况为：同意票数23,368,31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99.4565％；反对票数 22,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958％；弃权票数105,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5,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477％。

关联股东中荆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邵兴祥、文正良、罗时华、邵峰、卢卫东、刘哲已回
避表决。

2.11本次发行决议的有效期
该项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现场及网络投票同意票数30,524,94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834％；反对票数 22,5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734％；弃权票数105,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5,2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3432％。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表决情况为：同意票数23,368,31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99.4565％；反对票数 22,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958％；弃权票数105,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5,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477％。

关联股东中荆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邵兴祥、文正良、罗时华、邵峰、卢卫东、刘哲已回
避表决。

3、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预案的议案》
该项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现场及网络投票同意票数30,524,94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834％；反对票数 22,5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734％；弃权票数105,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5,2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3432％。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表决情况为：同意票数23,368,31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99.4565％；反对票数 22,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958％；弃权票数105,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5,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477％。

关联股东中荆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邵兴祥、文正良、罗时华、邵峰、卢卫东、刘哲已回
避表决。

4、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
案》

该项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现场及网络投票同意票数30,524,94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834％；反对票数 22,5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734％；弃权票数105,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5,2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3432％。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表决情况为：同意票数23,368,31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99.4565％；反对票数 22,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958％；弃权票数105,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5,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477％。

关联股东中荆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邵兴祥、文正良、罗时华、邵峰、卢卫东、刘哲已回
避表决。

5、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该项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现场及网络投票同意票数134,643,46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052％；反对票数22,5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67％；弃权票数105,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5,2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781％。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表决情况为：同意票数23,368,31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99.4565％；反对票数 22,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958％；弃权票数105,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5,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477％。

6、审议通过《关于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涉及关联交易的议案》
该项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现场及网络投票同意票数30,524,94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834％；反对票数 22,5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734％；弃权票数105,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5,2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3432％。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表决情况为：同意票数23,368,31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99.4565％；反对票数 22,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958％；弃权票数105,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5,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477％。

关联股东中荆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邵兴祥、文正良、罗时华、邵峰、卢卫东、刘哲已回
避表决。

7、逐项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与特定对象签订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合同的议案》，各子议
案的表决结果如下：

7.01关于与中荆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签订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合同的议案
该项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现场及网络投票同意票数30,524,94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834％；反对票数 22,5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734％；弃权票数105,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5,2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3432％。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表决情况为：同意票数23,368,31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99.4565％；反对票数 22,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958％；弃权票数105,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5,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477％。

关联股东中荆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邵兴祥、文正良、罗时华、邵峰、卢卫东、刘哲已回
避表决。

7.02关于与邵兴祥签订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合同的议案
该项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现场及网络投票同意票数30,524,94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834％；反对票数 22,5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734％；弃权票数105,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5,2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3432％。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表决情况为：同意票数23,368,31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99.4565％；反对票数 22,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958％；弃权票数105,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5,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477％。

关联股东中荆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邵兴祥、文正良、罗时华、邵峰、卢卫东、刘哲已回
避表决。

8、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填补回报措施及相关主
体承诺的议案》

该项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现场及网络投票同意票数134,643,46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052％；反对票数22,5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67％；弃权票数105,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5,2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781％。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表决情况为：同意票数23,368,31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99.4565％；反对票数 22,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958％；弃权票数105,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5,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477％。

9、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方案论证分析报告的议案》
该项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现场及网络投票同意票数30,524,94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834％；反对票数 22,5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734％；弃权票数105,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5,2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3432％。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表决情况为：同意票数23,368,31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99.4565％；反对票数 22,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958％；弃权票数105,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5,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477％。

关联股东中荆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邵兴祥、文正良、罗时华、邵峰、卢卫东、刘哲已回
避表决。

10、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相
关事宜的议案》

该项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现场及网络投票同意票数30,524,94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834％；反对票数 22,5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734％；弃权票数105,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5,2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3432％。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表决情况为：同意票数23,368,31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99.4565％；反对票数 22,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958％；弃权票数105,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5,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477％。

关联股东中荆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邵兴祥、文正良、罗时华、邵峰、卢卫东、刘哲已回
避表决。

11、审议通过《关于未来三年（2023年-2025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的议案》
该项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现场及网络投票同意票数134,643,46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052％；反对票数22,5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67％；弃权票数105,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5,2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781％。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表决情况为：同意票数23,368,31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99.4565％；反对票数 22,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958％；弃权票数105,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5,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477％。

12、审议通过《关于增加公司注册资本暨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该项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现场及网络投票同意票数134,643,46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052％；反对票数22,5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67％；弃权票数105,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5,2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781％。

13、审议通过了《关于确认公司最近三年及一期关联交易的议案》
该项议案为普通决议议案，现场及网络投票同意票数30,630,14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266％；反对票数 22,5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734％；弃权票数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表决情况为：同意票数23,473,51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99.9042％；反对票数 22,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958％；弃权票数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000％。

关联股东中荆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邵兴祥、文正良、罗时华、邵峰、卢卫东、刘哲已回
避表决。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北京市炜衡（深圳）律师事务所指派邓薇律师、石磊律师见证，并出具了

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程序、提出临时提案的主体资格、提案程序和召开
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现行《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出席或列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审议议案、表决
程序和结果合法、有效，会议形成的《湖北凯龙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
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湖北凯龙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炜衡（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湖北凯龙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第二次临

时股东大会之法律意见书。
湖北凯龙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6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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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凯龙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湖北凯龙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3年4月13日召开第八届董事

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和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于 2023年 5月 8日召开 2022年度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3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同意公司2023年度为控股子
公司（含控股子公司为其子公司）提供总计不超过人民币106,000万元的担保额度，其中为资
产负债率大于等于 70%的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不超过 17,000万元，为资产负债率低于
70%的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不超过 89,000万元。实际担保金额以最终签订的担保合同
为准，担保范围主要为申请银行综合授信、项目贷款、银行承兑汇票、国内信用证、融资租赁等
融资业务，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担保。公司股东大会授权公司管理层签署相关担保协议或文
件。担保额度授权有效期限为自公司2022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下一年度审
议担保额度的股东大会决议通过之日止的期间。具体内容详见2023年4月15日《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公
司2023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28）。

二、担保进展情况
公司控股子公司山东天宝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与山东平邑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平邑农商行”）签订了《最高额保证合同》（编号：平邑农商银行高保字（2023）年第097
号），约定山东天宝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为其全资子公司平邑县天宝福利包装制品有限公司与
平邑农商行签订的《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编号：平邑农商银行流借字（2023）年第097号）债务
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本次提供的担保在公司已审批的担保额度范围内。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合同名称：《最高额保证合同》
保证人：山东天宝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债务人：平邑县天宝福利包装制品有限公司
债权人：山东平邑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担保金额：人民币975万元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范围：全部主合同项下主债权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以及实现

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律师费、执行费、公告费、送达费、评估费、鉴定费、
过户费、差旅费等）。

保证期间：为决算期届至之日起三年。
四、累计担保及逾期担保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对合并报表范围内的下属子公司担保（含控股子公司为其子公

司）额度合计为127,105.00万元，占公司2022年12月31日经审计净资产的88.60%；公司对合
并报表范围内的下属子公司（含控股子公司为其子公司）担保实际担保余额合计为80,602.41
万元，占公司2022年12月31日经审计净资产的56.19%。除合并报表范围内的担保外，公司
及子公司无对外担保的情形，也无逾期担保、涉及诉讼的对外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
承担损失的情形。

五、备查文件
《最高额保证合同》
特此公告。

湖北凯龙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6月1日


